
1

关于开展首届优秀成长辅导案例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推动我校学生成长辅导工作的开展，进一步提升学生成

长辅导工作的实效性，经研究决定，开展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

学校首届优秀成长辅导案例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承办单位

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

二、参赛对象

所有7月1日前在岗专职辅导员、班主任

三、案例内容

1.思想提升方面：理想信念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政治信仰、公民道德、爱

国爱集体等方面的辅导。

2.学业发展方面：学业规划、学业适应、学业救助、学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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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等方面的辅导。

3.心理健康与生活适应方面：自我意识、情绪管理、人际

交往、爱情、闲暇生活等方面的辅导。

4.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方面：规划意识、职业认知、职业

发展、职前准备、就业指导等方面的辅导。

5.危机应对方面：对精神、心理疾病康复期学生的辅导，

对遭遇重大生活事件学生的辅导。

6.特殊学生方面：对困难生、残疾生、特殊家庭（单亲、

孤儿等）等特殊类型学生的辅导。

7.安全教育方面：网络安全、信息安全、人身安全、财产

安全、网贷等方面的辅导。

四、案例撰写要求

1.字数要求：每个案例不超过 3000 字。

2.结构要求：辅导背景、辅导过程（包括辅导时间与次数，

对学生及学生面临问题的分析，辅导技术的运用等）、辅导效果、

辅导反思与启示等。

3.格式要求：主标题使用小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，副标题

或单位名称使用四号楷体，正文使用小三号仿宋。正文中，一

级标题使用黑体(不加黑)，二级标题使用楷体，行距为固定值

30 磅。

4.保密要求：案例当事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用化名。

五、案例评选标准

1.案例真实。参评案例是作者本人在辅导工作中的真实案

例，是大学生某类成长发展性问题上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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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。

2.专业规范。案例行文流畅、叙述完整、内容详实；重视

对学生及学生面临问题的分析，并针对分析结果进行辅导设计，

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整合辅导资源，系统实施辅导。

3.创新发展。案例在叙述方式、分析问题、辅导理念、辅

导思路、辅导技术运用或工作建议上有创新。

4.借鉴推广。案例根据学生成长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辅导

工作，案例要有可操作性，问题分析、辅导思路以及辅导方法

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。

5.边界清晰。成长辅导是辅导员主动、及时辅导学生，帮

助解决在成长过程中各种问题和困难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

重要手段的定位。

六、评选步骤

1.学院发动与案例上报。各学院需高度重视本次比赛，在

本学院辅导员、班主任中进行宣传发动，要求每位专职辅导员

必须上报一个案例，本次比赛参与度与成长辅导案例获奖情况

将作为2021年辅导员考核重要依据之一。

8月25日前，各学院以学院为单位（不接受个人报送）向学

生工作处报送参评案例。学院案例汇总表格、推荐案例打包发

邮件至 329752702@qq.com；邮件主题设置为“（x x)学院学生

成长辅导案例”。

2.初评。9月 10 日前，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各学院上报案

例完成初审。初审内容包括：是否符合推荐要求，是否符合撰

写要求，有无抄袭、弄虚作假、剽窃他人成果（一经发现，将

mailto:4025735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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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参评资格并通报辅导员、班主任所在学院）等。

3.终评。9月20日前，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织校内专家对初

审后的参赛作品进行评审。评选出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4名、三

等奖7名。一等奖奖励500元、二等奖300元、三等奖200元，并

纳入辅导员考核加分。（评审秉着宁缺毋滥原则，可出现奖项空

缺）。

七、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联系人：

芦淞校区：凌瑞（18908439360）

云龙校区：蔡燕怡（15367331590）

材料上报：陈审波（18973395732）

学生工作处

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
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工作处 2021年7月22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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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首届优秀成长辅导案例评选参评汇总表

报送学院（盖章）： 负责人：

序号 案例名称 案例类别 作 者 性别 学院 从业时间 联系方式

注：1.从业时间指的是从事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工作的时间

2.案例类别指的是思想提升辅导、学业发展辅导、心理健康与生活适应辅导、职业规划辅导、危

机应对辅导、特殊学生辅导、安全教育辅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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